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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线生产商”横向垄断
协议案

——固定商品价格、联合抵
制交易的认定及损害赔偿确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 （2023） 最
高法知民终 653 号 ［云南易某润滇米线
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润某食品有限公
司、昆明林某秋谷食品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等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基本案情】
米线生产商云南易某润滇米线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易某润滇公司） 起
诉主张，云南润某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润某公司） 联合昆明林某秋谷食品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林某秋谷
公司） 等 7 位被诉垄断行为人达成并实
施了固定商品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的横
向垄断协议，导致易某润滇公司经营困
难，最终停止米线生产加工，请求赔偿
经济损失 500 万元、合理开支 20 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诉垄断行为人达成但
未实施固定商品价格横向垄断协议，未
达成联合抵制交易协议，判令连带支付
易某润滇公司 2 万元合理开支，驳回其
他诉讼请求。易某润滇公司不服，提起
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润某公司
和林某秋谷公司等米线厂通过签订购销
合同确定润某公司从米线厂采购米线的
统购价格，润某公司和林某秋谷公司等
7 位被诉垄断行为人再通过润某公司股
东会决议、调价通知等形式，分别固定
了米线厂向米线摊位、中间商销售水米
线的零售价格、供货价格，达成并实施
了固定水米线价格的横向垄断协议。润
某公司和林某秋谷公司等 7 位被诉垄断
行为人还以润某公司的名义与中间商达
成合作协议、与米线摊位达成供货协

议，要求中间商和米线摊位只能派送或
销售协议厂家生产的米线，如违反要
求，则须向润某公司支付 5 万元违约
金，同时协议厂家将联合对该中间商、
米线摊位实施断供。前述购销合同也约
定，林某秋谷公司等米线厂除自有业务
外不得向润某公司之外的第三方销售，
并要求签订购销合同的米线厂不得接受
中间商窜厂采购米线，否则处 2 万元至
5 万元罚金。润某公司和林某秋谷公司
等 7 位被诉垄断行为人还采用签订保证
书、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等措施，并通过
设置相应的奖惩机制，互相督促确保联
合抵制交易协议的实施。上述行为导致
协议内的米线厂、中间商、零售摊位相
互配合、层层巩固，排除协议厂家之外
的米线厂进入当地米线销售市场，且在
实施过程中针对性地重点排挤、打压易
某润滇公司，实施了联合抵制的横向垄
断协议并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

易某润滇公司没有提供可证明其损
失的相应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
被诉垄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被诉
垄断行为的持续时间、对易某润滇公司
的影响等因素，最终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改判润某公司赔偿易某润滇公司经
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110 万元，林某秋谷
公司等 7 位被诉垄断行为人对润某公司
承担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固定商品价格、联合抵制交

易的横向垄断协议案件。本案裁判通过
对被诉垄断行为的细致分析，阐明了具
有竞争关系的数个经营者联合抵制具有
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时所采取的横
向、纵向交错的合同措施安排，认定案
涉联合抵制交易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米
线是深受云南当地人民群众喜爱的日常
生活消费品，本案裁判通过办好关乎群
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彰显反垄
断法治精神，对规范民生领域的垄断行
为具有积极意义。

2.“有线数字电视加扰信号
服务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案

——搭售、拒绝交易行为的
认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 （2023） 最
高法知民终 383 号 ［某化纺视讯维修站
与中国广电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
分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国广电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

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广电某鞍山分公
司） 系辽宁省鞍山市内唯一提供有线电
视加扰信号和宽带业务信号的企业。某
化纺视讯维修站 （以下简称某化纺维修
站） 与广电某鞍山分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签 订 一 份 为 期 三 年 的 合 作 协
议，约定：广电某鞍山分公司在合作区
域内传输有线数字电视加扰信号，某化
纺维修站自行接入广电某鞍山分公司有
线电视网络；合作区域内某化纺维修站
供应客户的机顶盒消耗完后只能使用广
电某鞍山分公司提供的机顶盒；合作期
满后在同等条件下某化纺维修站有权优
先续约。2021 年 11 月 21 日，广电某鞍
山分公司函告某化纺维修站合作协议履
行期届满后不再续约。双方协商无果，
某化纺维修站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
判令广电某鞍山分公司停止实施拒绝交
易行为，按原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续签
合同；确认其搭售机顶盒和 IC 卡的行
为无效，允许某化纺维修站使用其他品
牌的机顶盒和 IC 卡入网；赔偿某化纺
维修站支出的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
广电某鞍山分公司的被诉行为不构成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据此判决驳回某化纺
维修站的全部诉讼请求。某化纺维修站

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相关

市场应界定为辽宁省鞍山市有线数字电
视加扰信号服务市场，广电某鞍山分公
司是该市内唯一能够将该项服务覆盖全
市的经营主体，故其在该市场内具有支
配地位。广电某鞍山分公司没有正当理
由要求某化纺维修站在自行购买的机顶
盒消耗完毕后只能使用其提供的机顶
盒，这不仅限制、剥夺了某化纺维修站
在有线电视机顶盒市场上选择其他交易
相对方的自由，也排斥、限制了其他现
有或潜在的有线电视机顶盒供应商向某
化纺维修站供应机顶盒的交易机会，构
成搭售行为。鞍山市有线数字电视加扰
信号服务市场由于历史、政策、技术等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客观情势变更，在
合作协议履行期届满时已趋于自然消
亡，双方的合作模式已无延续之价值，
且广电某鞍山分公司已自行完成合作区
域范围的有线电视网络建设，该区域居
民用户可正常收看有线数字电视节目，
故广电某鞍山分公司不再续约不构成拒
绝交易。某化纺维修站在本案中支出的
律 师 费 5000 元 ， 予 以 全 额 支 持 。 据
此，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
判决，广电某鞍山分公司赔偿某化纺维
修站合理开支 5000 元，驳回某化纺视
讯维修站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拒绝

交易行为和搭售行为的认定。本案纠纷
虽然发生在有线数字电视加扰信号的供
应方和接收方之间，但直接关系终端用
户收看有线数字电视的民生福祉。本案
裁判对于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反垄断司法
职能作用、科学界定相关市场、精准识
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
行为的立法目的，具有积极意义。

3.“天然气公司”捆绑交易案
——反垄断行政处罚后继诉

讼中的举证责任及损害赔偿确定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 （2023） 最
高法知民终 1547 号 ［海东华某燃气器
具商贸有限公司民和分公司与青海省民
和川某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捆绑交
易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东华某燃气器具商贸有限公司民

和分公司 （以下简称华某燃气器具公
司） 起诉称，2017 年 10 月，华某燃气
器具公司向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 （以下简称民和县） 某村马某等
10 余 位 村 民 销 售 并 安 装 燃 气 壁 挂 锅
炉。青海省民和川某石油天然气有限责
任公司 （以下简称川某天然气公司） 在
受理案涉村民天然气用气申请时，要求
案涉村民必须安装川某天然气公司指定
的壁挂锅炉，否则不予接入天然气，案
涉村民被迫拆除已安装的壁挂锅炉，因
壁挂锅炉拆除后无法再次销售，华某燃
气器具公司因此遭受损失，请求判令川
某 天 然 气 公 司 赔 偿 经 济 损 失 10.72 万
元。2020 年 5 月，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川某天然气
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有关禁止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
品的规定。川某天然气公司对案涉行政
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两
审行政诉讼，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在本案
诉讼时已经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川某
天然气公司的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
法禁止的搭售行为，判决川某天然气公
司赔偿华某燃气器具公司经济损失 8 万
元。川某天然气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系反
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处罚决定后的后继
民事赔偿诉讼。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

定，川某天然气公司作为民和县主城区
唯一的城镇民用管道天然气供气企业，
在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实施了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搭售商品行为。川某天
然气公司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行政处罚决
定认定的基本事实。华某燃气器具公司
在提交了已经生效的案涉处罚决定书
后，无需再行举证证明川某天然气公司
实施了本案被诉垄断行为。由于川某天
然气公司的搭售行为，华某燃气器具公
司向案涉村民销售并已经安装的壁挂锅
炉因不能接入天然气而无法使用，华某
燃气器具公司被迫将锅炉价款退还村
民。华某燃气器具公司以其向村民退还
的 壁 挂 锅 炉 价 款 和 锅 炉 安 装 费 合 计
10.72 万元主张经济损失，鉴于锅炉安
装费已经实际发生，且壁挂锅炉对安全
性要求较高，拆除后的壁挂锅炉二次销
售价格将急剧下降，一审法院酌定赔偿
8 万元，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二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处罚决

定后发生的后继民事赔偿诉讼。本案裁
判依法减轻原告对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行为的举证责任，并综合考量原告的
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判决被告赔偿
损失，对惩治垄断行为，保障基层民
生，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规范民用
天然气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提高人民
群众的反垄断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4.“蔬菜批发市场”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案

——仲裁协议不能排除人民
法院受理垄断民事纠纷

【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 （2024） 最
高法知民终 748 号 ［谭某与长沙马某堆
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纠纷案］

【基本案情】
谭某起诉称，长沙马某堆农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马某堆公司） 在
湖南省长沙县蔬菜供应市场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2017 年 12 月，谭某作为蔬菜
批发商户与马某堆公司签订涉案合同，
入 驻 马 某 堆 公 司 经 营 的 吉 某 物 流 园 。
2023 年 6 月，马某堆公司以谭某同时还
在红某市场经营为由，单方面将谭某的
服务费收费标准提高到之前的 3 倍，并
称只有谭某退出红某市场才能恢复原服
务费收费标准，且不退还已多收取的服
务费。谭某认为，马某堆公司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限定谭某只能与其进行
交易，以不公平高价要求谭某支付服
务费，对相同条件的商户在交易价格
上实行差别待遇，故起诉请求解除谭
某 与 马 某 堆 公 司 之 间 签 订 的 涉 案 合
同，判令马某堆公司向谭某退还剩余
租金、入驻费及多收取的服务费，并
赔 偿 谭 某 经 济 损 失 。 一 审 法 院 认 为 ，
涉案合同存在仲裁条款，一审法院对本
案无权管辖，裁定驳回谭某的起诉。谭
某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涉
案合同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
争议可申请仲裁予以解决，但由于本
案审理并不局限于涉案合同所约定的
谭某与马某堆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
务关系，还涉及对马某堆公司是否存
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是否实施了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并且马某
堆公司是否实施了被诉垄断行为直接
关系到公平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不能以当
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即当然排除人
民法院受理本案，本案属于人民法院
的受案范围。本案被诉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行为系发生在涉案合同履行中
的 行 为 ， 且 谭 某 诉 请 解 除 涉 案 合 同 ，

本案应当作为垄断民事纠纷并依照
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遂裁定
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
目前，一审法院已重新立案，正在审
理中。

【典型意义】
本案依据最新发布的反垄断民事

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当事人之
间的仲裁协议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受理
垄断民事纠纷，同时明确了应结合原
告的诉请确定因合同履行行为引发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的标准。
本案裁判彰显了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
济基本法的地位，对规范人民法院受
理和审理垄断纠纷具有参考意义。

5.“新能源汽车底盘”技
术秘密侵权案

——技术秘密侵权判断及
停止侵害的具体措施

【案号】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2023）
最高法知民终 1590 号 ［浙江吉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
院有限公司与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等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下

属公司近 40 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
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威某四公司统
称威某方） 工作，其中 30 人于 2016
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 年，浙江吉
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
研究院有限公司 （吉某两公司统称
吉某方） 发现威某方两公司以上述
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 明 人 或 共 同 发
明 人 ， 利 用 在 原 单 位 接 触 、 掌 握
的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
中 的 12 套 底 盘 零 部 件 图 纸 及 数 模
承载的技术信息 （以下简称涉案技
术 秘 密） 申 请 了 12 件 专 利 ， 且 威
某方推出的威某 EX 系列型号电动汽
车，涉嫌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吉某
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共 21 亿元。一审法院经审
理认为，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威某温州公司） 侵害
了吉某方涉案 5 套底盘零部件图纸
技术秘密，酌定其赔偿吉某方经济
损 失 及 维 权 合 理 开 支 共 700 万 元 。
吉某方、威某温州公司均不服，提
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
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正当
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
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
案 件 。 通 过 整 体 分 析 和 综 合 判 断 ，
威某方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全
部涉案技术秘密、以申请专利的方
式非法披露部分涉案技术秘密、使
用全部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二审
判决在总体判令威某方应立即停止
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
术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
确 其 停 止 侵 害 的 具 体 方 式 、 内 容 、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除非获得吉
某方的同意，威某方停止以任何方
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
技术秘密，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
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
分涉案 12 件专利；将所有载有涉案
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
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吉某方；以发布
公告、公司内部通知等方式，将判决
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
某方及其所有员工以及关联公司、相
关部件供应商，并要求有关人员和单

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
等。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
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
素，对威某方 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 2 倍惩罚性
赔偿，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约 6.4 亿元。为保障非金
钱给付义务的履行，二审判决进一步
明确如威某方违反判决确定的停止侵
害等非金钱给付义务，应以每日 100
万元计付迟延履行金；如威某方擅自
处分 12 件专利，应针对其中每件专
利一次性支付 100万元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力打击有组织、有计

划、大规模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典型
案例。人民法院在整体判断侵害技术
秘密行为的基础上，不仅适用惩罚性
赔偿法律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还对于
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及非金
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等
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充分彰显了严
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态度和打击不
正当竞争的坚定决心，有利于营造尊
重原创、公平竞争、保护科技创新的
法治环境。

6.“轻抖”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

——组织刷量、制造虚假
流量的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案号】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 （2022） 浙 0110 民初 8714 号

［北京微某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
大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爱某马 （杭
州）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

【基本案情】
抖某平台系北京微某视界科技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微某公司） 运
营的短视频分享平台，根据用户需求
推送视频，其算法推荐机制系基于视
频完播率、评论数、点赞数、分享
数、直播间人气、用户粉丝数等若干
指标设计的算法程序，依赖于用户对
视频、直播等的真实反馈从而实现智
能推送。杭州大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大某公司） 设计、开
发 、 运 营 针 对 抖 某 平 台 的 “ 轻 抖 ”
产品 （包括官网、APP 和小程序等
形式），对增加粉丝量、播放量等数
据有需求的用户在“轻抖”产品上
有偿发布“任务”，吸引其他用户在
抖某平台上完成关注、观看视频等
任 务 后 赚 得 赏 金 。 爱 某马 （杭州）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某马
公司） 系“轻抖”产品的收款方。北
京微某公司以二被告组织运营“轻
抖”系列服务产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
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共同承担 450
万元的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微某
公司对以视频播放量、直播间人气及
抖某平台用户粉丝数为代表的数据整
体享有竞争法上的合法权益，其就抖
某平台的运营及开发利用该数据资源
能够为其带来的商业价值及竞争利益
应获得保护。被诉行为通过运营交易
平台，帮助、指引流量需求方发布需
求任务，“接任务”用户伪装成正常
用户完成刷量任务，人工制造虚假点
击量和关注数量，干扰了平台流量分
配机制，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
第二款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
令二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共同
承担 400 万元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
后，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下转第四版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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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 2024年 5月 16日裁定受理中山市古
镇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 2024年 7月 15指定中山市

成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中山市古镇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

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务人

有义务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截至本公告

签发之日止，债务人拒不向管理人移交包括中山市古镇国贸大酒

店有限公司公章在内的所有公司印章。为保障破产清算工作顺利

进行，保护中山市古镇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债权人利益，原中山

市古镇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公章自破产申请受理日起作废。

中山市古镇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 9月 4日

经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定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14 时，在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审判庭召开四平市东方大厦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
知如下债权人准时参加会议，即：大连童装厂、内蒙古额
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内蒙哲盟胜利羽绒厂、通辽和益针
织有限公司、大连衬衫厂、天津市达斯公司、天津绒毯
厂、上海针织二十二厂、天津东亚毛纺厂、上海义生橡胶
厂、山东临淄奎陶瓷厂、辽宁半球实业公司、宁波双园实
业有限公司、沈阳热水器总厂、柳州开关厂龙城电热四
分厂、济南洗衣机厂长春分公司、市油脂化工厂、青岛吸
尘器厂、四平百货大楼、江苏常熟制冷厂、市汇丰家电公
司、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国营华东电子管
厂、梨树垦区五金交电公司、深圳京华长春分公司、上海
保温瓶二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法院
提交债权凭证、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明等相应材料。特此通知。

四平市东方大厦管理人

债权转让公告当事人：北京致昀开誉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吴江市苏南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北京致昀开誉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与

吴江市苏南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现将吴

江市苏南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根据（2022）苏 0509民初 8322
号民事调解书、（2022）苏 0509执 6259号、（2023）苏 0509执 5296号、

（2023）苏 0509执恢 817号执行裁定书中对嘉寓新能源（徐州）有限

公司、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田家玉、黄苹的债权，包括借

款，利息，延迟执行期间的利息以及判决所确定的所有债权产生的

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北京致昀开誉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特此

公告！ 北京致昀开誉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2024年 9月 3日

道县人民政府决定书 道政决字[2024]4号 福建邦能智控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3日，

道县人民政府与福建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邦能

公司）签订了《投资办厂合同书》，由福建邦能公司在道县工业集中区

数字智造产业小镇成立项目公司从事智能装备生产，合同对投资规模

和建设期限、优惠政策、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及退出机制等内容进行

了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约履行了义务，已拨付福建邦能公司设立的

项目公司即湖南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邦能公

司）所 申 报 的 税 收 贡 献 奖 励 第 一 笔 补 贴 款 叁 佰 玖 拾 万 元 整

（￥3900000.00）的50%即壹佰玖拾伍万元整（￥1950000.00）。福建邦

能公司虽然设立了项目公司湖南邦能公司，也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对厂

房进行了装修，但项目公司从成立至今未从事生产经营，也没有缴纳

税款，福建邦能公司及项目公司湖南邦能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为了

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投资办厂合同书》的约定和诚信原则，

道县人民政府依法向福建邦能公司及湖南邦能公司送达了《告知书》，

福建邦能公司及湖南邦能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根据《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投资办厂合同书》第4.1、
第5.2.1、第8.1、第8.4的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如下决定：1.解
除道县人民政府与福建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办厂

合同书》；2.福建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能智控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连带返还道县人民政府拨付的税收贡献奖励第一笔补贴款

叁佰玖拾万元整（￥3900000.00）的 50%即壹佰玖拾伍万元整

（￥1950000.00）并支付利息（利息以 1950000元为基数，从 2021年 1
月20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3.福建

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向道县

人民政府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福建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将道

县人民政府给予的补贴款及利息、违约金缴入道县国库专户并备注福

建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能智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返还

道县人民政府补贴款及利息、违约金。开户单位：道县财政局国库集中

支付结算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湖南道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南支行。账

号：82014 0000 000 11110。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书的，道县人民政府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道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20日

道县人民政府决定书 道政决字[2024]6号 鹏华兴龙（北京）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8
日，道县人民政府与鹏华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鹏华公司）签订了《招商引资合同书》，由鹏华公司在道州工业集中区

成立项目公司生产纳米氧化镁复合材料及二氧化硅，合同对投资规模

和投资期限、优惠政策、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道

县人民政府依约履行了义务，已提供项目用地32亩。鹏华公司虽然设

立了项目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佳公

司），但华佳公司从成立至今未全面生产经营亦未纳税，也未对32亩

项目用地缴纳土地出让金，鹏华公司及华佳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为

了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根据《投资办厂合同书》的约定及诚信原则，

道县人民政府依法向鹏华公司及华佳公司送达了《告知书》，鹏华公司

及华佳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

二款，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百六

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投资办厂合同书》第8.2.4、第8.2.7、第9条、第

10.1、第10.3、第10.7的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如下决定：1.解除

道县人民政府与鹏华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招商引

资合同书》；2.鹏华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返还道县人民政府提供的 32亩项目用地；3.鹏华

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向道县人民政府支付违约金100万元。4.鹏华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道州工业集中区投资

建设的不动产或附着在租赁物上的设施无偿归道县人民政府所有。鹏

华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将违约金缴入道县国库专户并备

注鹏华兴龙（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佳纳米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支付道县人民政府违约金。开户单位：道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

付结算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湖南道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南支行。账 号：

82014 0000 000 11110。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

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决定书的，道县人民政府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道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24日

道县人民政府决定书 道政决字[2024]3号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
荣五金制品厂、永州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2月18日，道县人

民政府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荣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新圩制品厂）签

订《投资办厂合同书》，由新圩制品厂在道州工业集中区成立项目公司投

资电脑机箱生产基地五金制品项目，合同对投资规模及投资期限、投资

强度、优惠政策、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道县人民政

府依约履行了义务，已向新圩制品厂设立的项目公司永州伟一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一公司）兑现装修补贴款1500000元。新圩制品厂

虽然设立了项目公司伟一公司，伟一公司对厂房进行了装修，但伟一公

司从成立至今未生产经营只缴纳税费50314.82元，新圩制品厂及伟一

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为了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投资办厂合同

书》的约定和诚信原则，道县人民政府依法向新圩制品厂及伟一公司送

达了《告知书》，新圩制品厂及伟一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根据《民

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投资办厂合同书》第4.1、
第5.2.1、第5.2.5、第7条第二款、第8.1、第8.4的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法

作出如下决定：1.解除道县人民政府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荣五金制品

厂2020年2月18日签订的《招商引资合同书》；2.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

荣五金制品厂、永州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返还道县人民政府给予

的厂房装修补贴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从

2020年 7月 29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

止。）；3.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荣五金制品厂、永州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向道县人民政府支付违约金100万元；4.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荣五金

制品厂、永州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道州工业集中区投资建设的不动

产或附着在租赁物上的设施、设备无偿归道县人民政府所有。惠州市惠阳区

新圩联荣五金制品厂、永州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日内，将道县人民政府给予的厂房装修补贴及利息、违约金缴入道县国

库专户并备注惠州市惠阳区新圩联荣五金制品厂、永州伟一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返还道县人民政府装修补贴款、利息及违约金。开户单位：道县财政局

国库集中支付结算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湖南道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南支行。

账 号：82014 0000 000 11110。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本决定书的，道县人民政府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道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月 20日

道县人民政府告知书 东莞市桂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
佳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19 年 2 月 28 日，道县人民政府与东莞

市桂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桂芳公司)签订《投资办厂合同

书》，由桂芳公司在道州工业集中区成立项目公司投资锂电新能源产业

项目，合同对投资规模及投资期限、投资强度、优惠政策、权利和义务、

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约履行了义务，已向桂芳

公司设立的项目公司湖南省佳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盛

公司)兑现装修补贴及设备搬迁补贴款 2000000 元。桂芳公司虽然设立

了项目公司佳盛公司，佳盛公司也对厂房进行了装修，但佳盛公司从成

立至今未全面履行生产经营义务，亦未纳税，桂芳公司及佳盛公司已构

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书第 4.1条、第 5.2.1条、第 5.2.5条、第 7条第二

款、第 8.1条、第 8.4条的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法拟作出如下决定：1.
解除道县人民政府与东莞市桂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8日

签订的《招商引资合同书》；2.由东莞市桂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

佳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返还道县人民政府给予的厂房装修补

贴及设备搬迁补贴 2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 2000000 元为基

数, 从 2019年 7月 19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

之日止。) 3.由东莞市桂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佳盛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向道县人民政府连带支付违约金 20万元。4.东莞市桂芳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佳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道州工业集中区投

资建设的不动产或附着在租赁物上的设施、设备无偿归道县人民

政府所有。如有异议，贵公司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日内向道

县人民政府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无异议。

特此告知。 道县人民政府
2023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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